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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（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）；劉桂清（總裁兼首席 

運營官）；唐珂、李英輝（財務總監）（皆為執行副總裁）；呂永鐘（非執行董事）；吳嘉寧、 

陳東琪、呂薇、李惠光（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）；關麗莘（職工董事）。 

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审计机构履职情况评估报告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对

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毕马威华振”）

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毕马威香港”）的履

职情况进行了评估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毕马威华振已经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

执业规范，对本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 2025 年 12 月 31

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审计

报告；同时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、涉及

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执行了相

关鉴证工作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。毕马威香港已经按照相

关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守则，对本公司按照相关会计准则

编制的 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审计报告。

在执行审计及其他鉴证工作的过程中，毕马威华振和

毕马威香港与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。

经评估，本公司认为，毕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在专

业胜任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力、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方面

符合监管规定，执业情况良好。其在 2025 年度审计服务过

程中，能够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执业准则，按照年度

审计计划完成审计工作，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。



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3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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